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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法院辦理通訊監察業務概述 
 

一、通訊監察案件 

(一) 收結情形 

112 年地方法院通訊監察案件(含職監、聲監、急聲監)新收 5,794 件、

終結 6,235 件、未結 709 件。通訊監察其他案件(含職監續、聲監續、

監通、監通檢、聲監可、聲監可更)新收 26,242 件、終結 28,030 件、未

結 4,368 件。高等法院無受理通訊監察案件。112 年 8-12 月智慧財產及

商業法院無受理通訊監察案件。 

(二) 核發案件數及線路數 

112 年地方法院檢察官聲請通訊監察案件核准 5,160 件、駁回 1,004 件、

部分准駁 71 件，案件核准比率 83.3%；核准 9,875 線、駁回 2,074 線，

線路核准比率 82.6%。 

(三) 案由分布 

112 年地方法院檢察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之案由，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

3,126 件最多(占 50.1%)，案件核准率 84.6%、線路核准率 83.8%，詐欺

1,172 件次之(占 18.8%)，案件核准率 84.9%、線路核准率 84.7%，貪污

治罪條例 645 件再次(占 10.3%)，案件核准率 85.6%、線路核准率 86.8%。 

(四) 線路種類 

112 年地方法院核發監聽票之線路種類，以市話、手機門號 5,662 件次

為最大宗，占 63.5%；行動通訊國際識別碼(IMEI)3,072 件次居次，占

34.5%；HiNet 之非對稱數位用戶線路帳號（HiNet 之 ADSL 用戶帳號）

53 件次居第三，占 0.6%。 

(五) 通訊監察全案終結案件(以「聲監－＞聲監續－＞…－＞聲監續」整串

案件終結計 1 件)及聲請審查認可案件之終結情形 

112 年地方法院通訊監察案件全案終結 6,952 件，其中執行完畢 5,944

件、駁回 1,004 件、撤銷 4 件。 

112 年地方法院聲請審查認可(聲監可、聲監可更)案件終結 451 件中，

予以認可有 415 件、不予認可 36 件；聲請認可核准比率為 92.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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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 通訊監察全案執行完畢或他結案件之通訊監察期間 

112 年地方法院通訊監察全案執行終結 5,948 件(10,958 線)，實際通訊

監察期間，1 月以下 2,012 件(占 33.8%)、逾 1 月至 3 月以下 1,983 件(占

33.3%)、逾 3 月至 6 月以下 1,044件(占 17.6%)、逾 6月 909件(占 15.3%)。 

(七) 核發通知書及暫不通知情形 

112 年地方法院通訊監察案件執行完畢核發通知書予受監察人 5,367

件，至 112 年底尚在辦理通知程序有 918 件，暫不通知受監察人 1,775

件。暫不通知案件，主因通知有妨害監察目的之虞 1,769 件次、不能通

知 269 件次、其他理由 142 件次；已經過時間在 2 月以下 354 件(占

19.9%)、逾 2 月至 6 月以下 498 件(占 28.1%)、逾 6 月至 1 年以下 307

件(占 17.3%)、逾 1 年 616 件(占 34.7%)。 

二、通信調取案件 

(一) 收結情形 

112 年地方法院通信調取案件新收 4,253 件、終結 4,311 件、未結 381

件。高等法院通信調取案件新收 2 件、終結 1 件、未結 1 件。112 年

8-12 月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無受理通信調取案件。 

(二) 核發案件數及線路種類 

112 年地方法院通信調取案件核准 3,828 件、駁回 351 件、部分准駁 132

件，案件核准比率 90.3%；其中門號數核准 7,553 線、駁回 929 線；使

用者資料核准 3,234 人、駁回 550 人；其他通信核准 7,250 線、駁回 803

線。門號數、使用者資料及其他通信線路核准比率分別為 89.0%、

85.5%、90.0%。高等法院通信調取案件核准 1 件，無駁回件數；門號

數核准 1 線、其他通信核准 1 線，無駁回線數。 

(三) 案由分布 

112 年聲請地方法院核發通信調取終結案件之案由，以竊盜 1,696 件最

多(占 39.3%)，案件核准率 95.4%；各調閱項目之核准率，分別為門號

數 96.2%、使用者資料 94.0%、其他通信 95.1%。賭博 193 件居次(占

4.5%)，案件核准率 82.4%；各調閱項目之核准率，分別為門號數 77.1%、

使用者資料 72.5%、其他通信 83.3%。選舉罷免法 166 件再次之(占

3.9%)，案件核准率 83.7%；各調閱項目之核准率，分別為門號數 83.4%、

使用者資料 82.7%、其他通信 82.8%。聲請高等法院核發通訊調取案件

之案由為國家機密保護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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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法院至建置機關或執行處所監督通訊監察執行次數 

112 年地方法院至建置機關或執行處所監督通訊監察執行次數，共計 264

次。 


